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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级研究生新生：

欢迎进入西北政法大学学习！我校研究生新生入学实行“网上迎新”

和“现场报到”两个阶段，请新生务必关注“西北政法大学智慧迎新”微

信公众平台，“网上迎新”具体时间、流程及相关通知将通过该微信公众平

台和“西北政法大学智慧迎新平台”网站（http://welcome.nwupl.edu.cn）

及我校研究生院官网（https://grs.nwupl.edu.cn/）等平台发布。为帮助

新生顺利办理入学报到手续，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到时间

2026 年 9 月 4日（星期五）。

二、报到地点

1.以下学院、专业的新生在雁塔校区报到（西安市长安南路 300 号）

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经济学院、刑事法学院、民商法学院、经济法

学院（知识产权学院）、行政法学院（纪检监察学院）、国际法学院（国际

仲裁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公安学院（公共安全法学院）、外国语

学院、新闻传播学院（艺术学院）（不包括戏剧与影视专业）、马克思主义

学院、法治学院 法律硕士教育学院、国家安全学院（反恐怖主义法学院）

的硕士研究生，全体博士新生。

2.以下学院、专业的新生在长安校区报到（西安市西长安街 558 号）

商学院（管理学院）、新闻传播学院（艺术学院）（戏剧与影视专业）

的硕士研究生。

三、携带证件和材料

1.新生凭《录取通知书》及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办理入学报到手续。

2.应届本科毕业的硕士新生，需交验本科毕业证书原件。凡未取得本

科学历者，取消其研究生入学资格。

3.应届硕士毕业的博士新生，需交验硕士毕业证书原件和硕士学位证

书原件。凡未取得硕士学位者，取消其研究生入学资格。

4.转党（团）组织关系相关材料（详见研究生院主页调档及党团组织

关系转接事宜的通知）。

5.户口迁移相关材料（详细要求见第六项）。

四、学费和住宿费

收费方式及明细见《新生交费须知》。报到时交清第一学年费用之后，

方可办理报到注册手续。新生可以自带床上用品，学校也将提供质量合格

的床上用品供学生自愿购买（可在学校“智慧迎新”平台提前订购，也可

以现场报到时选购）。在长安校区报到的新生床上用品选购点在长安校区 9

号学生公寓南侧马路，在雁塔校区报到的新生床上用品选购点在雁塔校区 1

号公寓东侧马路。严禁学生将“无标识、无厂名厂址、无质量证明”的三

无产品带入学生公寓。

五、档案转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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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全日制新生以及全日制定向就业新生无需调档。入学报到前，全日

制非定向就业的新生均应将本人全部人事档案转入我校相关录取学院。邮

寄要求及地址详见我校研究生院主页通知。

六、户口迁移

1.新生迁移户口关系采取自愿原则。开学时在“新生户口手续办理点”

提交资料集体办理。

2.迁户口新生报到时需给保卫处户籍室提交以下材料：

生源地 需提交材料

陕西省

外学生

1.提交本人《户口迁移证》原件(要求打印清晰，印章

清楚)。

2.《户口迁移证》出生地和籍贯要具体到三级行政区

划（省、市、区或县）。

3.户口迁移地址：雁塔校区：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长

安南路 88 号西北政法大学。长安校区：陕西省西安市

长安区韦曲西长安街 558 号。

1.录取通知书复

印件一份。

2. 身份证复印件

一份。

3. 白底彩色一寸

照片 2张。

4. 学生本人户口

页标注个人血型

和身高。

5. 长安校区需户

籍迁入申请书一

份。

陕西省

内学生

1.省内为居民户口的学生，提交《居民户口簿》户主

页及本人页复印件各一份、户口本原件。

2.省内为集体户口的学生，提交本人《集体户口登记

卡》。

七、其它注意事项

1.所有新生应当按规定日期报到，非定向就业新生人事档案未调入我

校者、定向就业新生未提交定向协议书者，不准办理现场报到手续。

2.因故不能按期入学的，应在规定的报到日期之前向研究生院招生科

提交书面请假条并附相关证明材料，经学校同意后方可推迟报到，请假时

间不超过 2 周。未请假或请假未获批准，超过学校规定的入学时间 2 周不

报到的，或请假逾期 2周不报到的，视为放弃入学资格。

八、来校路线

1.雁塔校区来校路线：

火车：乘坐火车到达西安火车站后，北出站口出站，乘坐 616 路或 K616

路公交车，至西北政法大学公交站下车。

高铁：乘坐高铁到达西安北站后，直接乘坐地铁 2 号线从西安北站上

至八里村站下，沿长安南路向南步行约 600 米。

飞机：乘坐飞机到达咸阳国际机场后，乘坐机场地铁 14号线，在西安

北站转地铁 2号线至八里村站下，沿长安南路向南步行约 600 米。

2.长安校区来校路线：

火车：乘坐火车到达西安火车站后，北出站口出站，乘坐 616 路或 K616

路公交车，至西北政法大学长安校区公交站下车。

高铁：乘坐高铁到达西安北站后，直接乘坐地铁 2 号线从西安北站上

至航天城站下，在长安街十字公交站乘坐 616 路/K616 路/728 路/733 路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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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政法大学长安校区公交站下车。

飞机：乘坐飞机到达咸阳国际机场后，乘坐终点站为“吉源国际酒店”

的机场大巴，终点站即为学校正对面。

九、咨询电话

1.研招办 029-85385134；

2.奖助贷问题咨询学工部 029-88182281；

3.交费问题咨询财务处 029-88182305，029-88182304；

4.户口迁移问题咨询保卫处户籍室。雁塔校区：029-85385974，长安

校区：029-88182323；

5.住宿事宜咨询学生公寓管理科。雁塔校区：029-85388125，长安校

区：029-88182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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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指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向符合条件的家庭

经济困难的学生(含预科生)发放的、在学生入学前户籍所在县(市、区)办

理的助学贷款。生源地贷款为信用贷款，学生和家长(或其他监护人等)为

共同借款人，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一）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应具备的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2.诚实守信,遵纪守法;3.学生本人入学

前户籍、其共同借款人户籍原则上均在本县(市、区)；4.被根据国家有关

规定批准设立、实施全日制高等学历教育的普通本科高校、高等职业学校

和高等专科学校(含民办高校和独立学院)、科研院所、党校、行政学院、

会计学院(学校名单以教育部公布的为准)正式录取，取得真实、合法、有

效的录取通知书的全日制新生(含预科生)或高校在读的本专科学生、研究

生和攻读第二学士学位的学生;5.学生家庭经济困难，家庭经济能力难以满

足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基本支出；6.当年没有获得其他国家助学贷款。

（二）如何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首次贷款时，借款学生和共同借款人需一起前往双方户籍所在地的县

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按年度申请、审批和发放,

全日制研究生（含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不超

过 25000 元，不低于 1000 元。

1.登录学生在线系统 https://sls.cdb.com.cn，完成注册并填写个人

及共同借款人基本信息，提交贷款申请，打印《申请表》并签字。

2.系统提示通过预申请的学生，打印《申请表》并签字后，按系统提

示上传申贷材料。

3.未进行预申请，但确因家庭经济困难需要申办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的学生，可按照实际情况填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表》，作为家庭经济

困难认定依据申办贷款。

4.请借款学生和共同借款人携带以下申贷材料，前往县级学生资助管

理部门办理手续。

①借款学生与共同借款人各自的身份证原件、户口簿原件;

②录取通知书(或学生证)原件或学信网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③《国家开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申请表》，未通过预申请的学生

还需携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表》原件。

5.温馨提示

①部分地区可能会要求提供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一份，请提前向县级

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咨询，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可提供申贷材料扫描上传

服务;

②如果借款学生及共同借款人户口不在同一本户口簿上，需携带双方

户口簿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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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持县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受理证明》前往高校报到后，请高校学

生资助管理部门老师于当年 10月 10 日前录入电子回执。

（三）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还款期限及利息计算办法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还款期限原则上按剩余学制加 15 年确定,最长

不超过 22年；含五年还本宽限期，还本宽限期内只需偿还利息，暂缓偿还

本金。贷款利率执行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发布的同

期五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5Y-70 个基点(即 LPR5Y-0.7%)。

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

（一）申请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无生源地贷款政策覆盖省份

的学生到校做校园地贷款）应具备的条件，资助标准、还款期限及计收利

息的方式均可参照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的具体要求。

（二）如何申请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

学生下载并登陆中国银行手机银行 APP，在 APP 内搜索框内输入“国家

助学贷款”，进入国家助学贷款页面，点击“申请/再次申请”发起贷款申

请。

三、国家助学金

研究生国家助学金是由中央财政和省财政共同出资设立的补助研究生

基本生活支出的专项费用，资助对象为纳入全国研究生招生计划、具有中

国国籍的所有全日制博士、硕士研究生（有固定工资的除外）。资助标准为

博士研究生每生每年 13000 元，硕士研究生每生每年 6000 元，按 10 个月

发放。


